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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違法要負責！ 

如果留言內容涉及以下情況，就可能違法： 

1) 誹謗或散布不實消息（亂說別人壞話、造謠） 

2) 侮辱或歧視他人 

3) 發表不當或性騷擾言論 

根據《刑法》和《性騷擾防治法》，發文的人要負刑責或賠償責任。 

如果留言板管理者明明知道內容不當，卻不處理，也可能一起被追究責任喔！ 

※ 管理員也有義務！ 

依照 2024 年上路的《數位中介服務法》，管理留言板或社群帳號的人（例如

IG 投稿牆的管理員）有幾項責任： 

1) 積極處理不當留言 
→ 管理員要主動注意留言內容，發現不當就要處理；經有人反映留言違法

或侵權，也要儘快審查或刪文。 

2) 保留使用紀錄 

→ 匿名留言也要能追查來源（例如保留 IP 資料），以配合調查。 

3) 訂立留言規範 

→ 像是禁止人身攻擊、造謠、歧視，並建立檢舉管道。 

「匿名不等於免責，管理不等於放任。」 

只要留言能被別人看到，就有法律與道德上的責任。 

讓我們一起當理性發言、負責任的網路公民吧！ 

 

網路留言也有法律責任！ 
      匿名≠免責 
 在校園或社群上，有些人會用「匿名留言

板」分享心情或意見。不過，你知道嗎？即使

是匿名發文，也不是想說什麼都可以喔！ 

 《刑法》 

第 310 條（誹謗罪） 

第 309 條（侮辱罪） 

 《性騷擾防治法》 

近期交通事故及治安事件頻傳，為維護上放學交通及人身安全，請同學們注意： 

【防身與自救小提醒】 

有時候危險來得很突然，連大人都不一定能完全避免。 

但只要平常有準備、關鍵時刻記得「跑、閃、叫」，就能讓自己更安全！ 

交通安全： 

1) 過馬路請走行人穿越道，遵守號

誌，不得任意闖紅燈。 

2)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應遵守規範，

切勿無照駕駛。 

3) 搭乘大眾運輸或家長接送，應注

意上下車安全。 

 

人身安全： 

1) 上學、放學盡量結伴同行，避免單獨走

偏僻路線。 

2) 遇陌生或可疑人士搭話或要求同行，應

立即拒絕並尋求協助。 

3) 若發生緊急情況，應儘速撥打 110 或

向師長、家長、周邊便利商店大聲喊叫

並尋求協助。 

遇到突發危險時，該怎麼辦？ 不幸受傷時，可以怎麼做？ 平常能怎麼準備？ 

先跑再說 
盡快遠離現場，往人多、有光

線或有遮蔽物的方向跑。 

善用隨手物品 
書包、雨傘、水壺、外套等都

能拿來擋、推開或保持距離。 

大聲呼救 
一邊跑、一邊叫，讓別人注意

到你，有人就能來幫忙。 

立即壓迫止血 
用乾淨的衣物、毛巾或手直接壓住

傷口止血。 

持續壓迫，不要一直掀開看 
穩定壓著，才能減少流血。 

能動就繼續移動 
邊壓住傷口，邊往安全的地方或人

多的區域移動，請人幫忙報警或送

醫。 

觀察環境 
出門時多抬頭看看周圍，養

成警覺習慣。 

模擬練習 
模擬情境時要「跑、躲、

叫」，讓身體記住反應。 

運動鍛鍊 
保持身體敏捷、反應快，遇

到狀況時行動也更有效率。 

 防身不是打架，而是讓自己多一秒反應、多一分生存機會。 

 遇到危險時記得： 保命優先、逃離優先、呼救優先！                                   學務處關心您  


